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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-2024-1 学期后期教学及期末考试

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学校 2023-2024-1 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结合我校实际

情况，现将后期教学及期末考试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学安排

（一）理论课教学安排

已在教务系统中排课的课程按课表上课，理论教学在第 16

周（2023年 12 月 31 日）全部结束。

（二）实训专周教学安排

1.教学时间：实训专周类课程在第 18 周（2024 年 1 月 14

日）前完成教学任务。

2.执行课表安排

实训专周类课程按 36 学时进行教学任务安排。教务系统

中已经安排 24 学时，其余 12 学时由各二级学院根据教师、教

室资源合理安排，并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前将安排表发给教

务处刘长君老师。

二、考试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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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试时间安排

时间 事项

2023年 12月 11日-2023 年 12月 17日 重修考试

2024 年 1月 2日-2024年 1 月 14日 院级考试

2024 年 1 月 15日-2024年 1 月 19日 校级考试

2024 年 1 月 20日-2024年 1 月 23日 阅卷、统分、成绩上传

教师完成其他教学工2024年 1 月 24日 作

期末补（缓）考安排在下学期开学后进行,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

（二）考试方式

考试方式分为校级考试和院级考试。

1.校级考试，考试形式为试卷（笔试）。

要求：各年级各专业校级考试课程不低于 2 门；原则上考

核形式为“考试”的课程都为校级考试课程；若考核形式为“考

试”的课程不足 2 门，则二级学院上报“考查”科目作为校级考

试课程。校级考试科目由教务处统筹安排考试。

2.院级考试，考试形式为试卷（笔试）或方案（技能测试）。

要求：除校级考试外的其他课程由各二级学院统筹安排考

试。

（三）考试工作要求

1.考前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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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须成立考务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各二级学院

院长担任，是考试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主持并全面负责本院的

考试工作，考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考务办公室，负责试卷收发

及保管、考试期间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具体工作。

各二级学院召开教师考试考务工作会议，安排布置考试考

务工作任务，强调组织纪律，认真学习《考试考务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广职院发【2019】206 号），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关

于印发<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>

的通知》（广职院发【2018】136 号），以及《广安职业技术

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方案（2016 年修订版）》等规章制度。

各二级学院以适当形式召开学生考前动员大会，学习《广

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考试考试规则》和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学

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》等规章制度。

2.试卷命制

（1）命制时间及要求

命题教师由教研室主任统筹安排。校级考试课程试卷印制

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院级考试课程由二级学院自行印制。命题

教师于 2023年 12月 5日之前完成所有课程试卷或检测方案及

参考答案（电子版）的命制并提交二级学院。提交试卷的教师

还需填写《试卷审批表》。试卷命制及审批需使用 2020 年 11

月更新的模板。

二级学院安排专人负责接收、审核试题和审核，务必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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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收试卷按照要求的模板命制且符合要求，并于 12 月 6 日下

午 16:00前将试卷或检测方案（电子稿）拷贝至教务处考试科。

（2）命题要求

①实践类课程

凡开设的必修、选修科目根据课程情况命制 1-2 套检测方

案；重修课程只需命制一套。每套检测方案应详细描述出考核

的具体内容，具体的检测方法或操作步骤。根据操作方法或操

作步骤给出较为详细的评分标准。

②理论类课程

凡开设的必修、选修科目命制 A、B 两套试卷，A、B 两

套试题相同内容不能超过 30%；重修课程只需命制一套。每套

试题都要命制相应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，评分标准需标明主

要步骤或要点分值。命题教师应以教学计划、教材、人才培养

计划及学生实际水平为依据并严格按照考试提纲进行命题，全

面考查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低、中、高难度题的分值比

例原则上为 7：2：1；教师命题时应认真研究，严格控制优生

率和差生率，尽量使学生成绩成正态分布。

③试题保密要求

从教师命题到考试结束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好严

格的保密工作，若因泄密造成经济损失、不良影响等将按相关

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

3.监考与巡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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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二级学院监考、巡考

各二级学院应安排认真负责的教职工监考，可安排本学院

人员或学科属于本学院的部门人员。

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巡考小组，巡考小组职责：巡视本学

院学生的考试情况和教师的监考情况，发现学生考场纪律不好

或有违纪现象应及时处理上报，发现有监考人员不认真履行职

责者应及时处理，情节严重者应报学校处理；做好巡考记录。

对不认真履行监考或巡考职责的人员，要视其情节按《广安职

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<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处理。

（2）学校巡考

教务处牵头组成学校巡考组。采取现场巡视与监控巡查相

结合的方式进行巡考。学校巡考组职责：巡视各二级学院的巡

考、监考、学生考试等情况，如实做好巡考记录。发现有作弊、

考场纪律不好、巡考或监考人员不按要求履行职责等情况，纳

入对二级学院及监考教师的考核内容。

4.试卷批阅

阅卷人员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、公平公正地操作，严格按

照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批改，做到给分有据、扣分有理。

具体要求：

（1）用红笔批改。准确无误填写卷首分及总分。

（2）同一门课程有多人任教的情况原则上实行流水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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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批改试卷。每本试卷的第一份试卷的各签名栏都须签全

名。

（3）每大题须有题首分，若大题中含有多个小题，每个

小题都须有题首分（选择题、填空题、判断题等小题型除外）。

批改综合题型时要勾画出得分点或扣分点并给出得分或扣分

分值。

（四）资料下载

资料名称 下载路径

2020年 11月更新的试卷、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、

试卷审批表、检测方案等电子模板
进入 jwc.gavtc.cn

点击“下载专区”

点击“考试管理”
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<考试考务管理办

法(修订)>的通知》（广职院发【2019】206号）

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方案

（2016年修订版）》

进入 jwc.gavtc.cn

点击“下载专区”

点击“运行管理”

《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<广安职业技术学

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广

职院发【2018】136号）

OA系统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

2023 年 12 月 5 日


